
立法會 CB(2)2020/07-08(01)號文件 
 

《 2008 年食物及藥物 (成分組合及標籤 )  

(修訂：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)規例》  

 

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會議所提事項  

 

1 .  在二零 零八年五月十九日小組委員會會議的討論中，

有委員詢問，與第 132W 章下的小量產品豁免條文相比，《公眾

衞生及市政條例》 (第 132 章 )第 61 條的法律效力為何。他又詢

問，預先包裝食品是否需要按第 132W 章的不同標籤規定加上分

開的標籤。另有委員詢問，在《修訂規例》通過成為法例或生效

前已放在市場貨架上的產品，是否獲准在寬限期完結後出售。本

文件就有關問題向委員作出書面回覆。  

第 132 章第 61 條  

2 .  第 132 章第 61 條規管食物及藥物的虛假標籤。有關食

物方面，第 132 章第 6 1 ( 1 )條規定，任何人如與其出售的食物一

併給予下列標籤，或在其為出售而展出的食物上一併展示下列標

籤—  

( a )  對食物作出虛假說明的標籤；或  

( b )  預計會在食物或藥物的性質、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

的標籤，  

則不論該標籤是否附於或印於包裹物或容器上，該人即屬犯罪，

除非該人能證明其本人不知且即使已盡合理的努力仍不能確定

該標籤具上述的性質。這規定適用於所有食物，包括預先包裝食

物。  

3. 《修訂規例》新的第 4B(4 )及第 4B(5A)條建議對根據規

例附表 6 第 2 部獲得豁免的食品授予豁免，使其無須遵從規例第

4B(1 )及第 4B(5 )條的規定。第 4B(1 )條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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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標明其能量值及營養素含量 (即能量 +七種核心營養素 +聲稱

營養素 )的標記或標籤，而第 4B(5 )條則訂明任何營養聲稱均須符

合附表 5 第 2 部的規定 (包括規例附表 8 列明的條件 )。  

4 .  《修訂規例》的條文不會凌駕第 132 章第 61 條。換言

之，即使食品根據第 1 3 2 W 章的小量豁免制度獲豁免加上營養標

籤，第 132 章第 6 1 條有關虛假標籤的條文仍適用於這些食品。  

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規定  

5 .  根據第 1 3 2 W 章，所有預先包裝食物 (除非獲得豁免 )均

須附有法例訂明的資料，包括有關配料、添加劑、致敏物質、“此

日期前食用＂日期 (或“此日期前最佳＂日期 )等資料，供消費者

參考。這些資料連同營養資料 (或獲豁免食品的忠告標籤 )，可標

示於同一標籤或不同標籤，又或印在食物容器／包裝上。但無論

如何，忠告標籤均須採用主管當局指明的設計和格式，包括字體

大小、區分框線等。  

在寬限期後出售食品  

6 .  《修訂規例》將由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起生效。《修訂

規例》一經生效，所有食品 (除非獲得豁免 )均須遵守法律訂明的

營養標籤規定。所有食品，包括在《修訂規例》通過成為法例或

生效日期前已放在市場貨架上的食品，將須根據法例規定加上標

籤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二零零八年五月  

 


